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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采油二厂2023年6月委托中石化河南石油工程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采油二厂井楼油田等区域集输管线隐患

治理工程实施方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根据豫油分

公司可研[2023]32号《关于井楼油田等区域集输管线隐患治理工程实施方案的

批复》，同意对采油二厂10条油水管线进行更新改造，消除部分集输管线腐蚀

减薄带来的安全环保风险。项目总投资612万元，在南阳市唐河县辖区范围内

进行集输管线隐患治理工程。

本项目主要位于唐河县古城乡和大河屯镇，项目更换、改造管线10条，总

长度10.826km，经优化路由，最终更换管线总长度6.39km，内穿插修复

1.3km，配套防腐环境保护等工程。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1月1日施行），在确定环境

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技术监测中

心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采油二厂于2023年8月29日

进行了第一次网上公示；在形成初稿后，于2023年10月26日-2023年11月8日进

行了第二次公示，同时在网络、现场及报刊公开了公示信息。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7个工作日内，通过网络平台公开项目

信息，长庆油田分公司苏里格气田第五采气厂2023年产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第一次网上公示内容有：

1、建设项目名称、地址、建设内容等基本情况；

2、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3、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单位的名称；

4、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5、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采油二厂于2023年8月29日进

行了第一次网上公示，具体公示内容见附表1。

本次公示内容及日期，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1

月1日起施行）第9条内容进行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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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公开方式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采油二厂于2023年8月29日在南阳

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网站发布了《井楼油田等区域集输管道隐患治理工程》环境

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及公众意见表。

网络公示网址及截图如下：

发布日期：2023年 8月 29日

2.3公众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无公众在网站提出意见回复。无公众电话、邮件联系建设单位

及评价单位反映意见。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无异议。

3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井楼油田等区域集输管道隐患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网

上公示》的公示内容为：

1、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2、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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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时间为：2023年10月26日-2023年11月8日（10个工作日）。本次公示主

要内容及日期，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1月1日起施

行）第10条、11条内容进行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3.2公示方式

3.2.1网络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油田分公司采油二厂于2023年10月26日在

环评爱好者网站发布了《井楼油田等区域集输管道隐患治理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征求意见稿公示信息及公众参与的公告。公示时间为：2023年10月26日-2023年

11月8日（10个工作日）。

网络公示网址及截图如下：

公示链接：http://www.eiafans.com/thread-1426371-1-1.html

3.2.2报纸

报纸名称：河南石油报

报纸日期：2023年11月2日、2022年11月9日。

报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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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两天登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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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张贴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将张贴区域选在井楼乡徐岗、杨楼乡等地，

选取地点易于居民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张贴时间与网上公示时间一致，公示期

从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2023年11月1日-2023年7月18日。现场张贴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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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查阅情况

项目征求意见稿查阅方式设两种：一是网上查阅，公众可通过网页直接查看

项目信息，通过网络链接下载并查看报告。二是现场查阅，本次公示公开了评价单

位的联系地址，并准备了征求意见稿纸质报告供公众查询。公众可在网络下载报告

征求意见稿，也可以在评价单位办公地址现场查阅报告的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无

公众现场查阅纸质报告。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本次公示期间无公众在网站提出意见回复。无公众联系建设单位及评价单位

反映意见。公众对本项目的建设无异议。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均未收到目环境影

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环境影响方面质疑性意见，因此不再采

取公众参与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5 报批公示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2019年1月1日施行），建设单位向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公开拟报批的环境

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采油二厂厂于2023年12月5日在“环评爱好者”网站公示了报批稿全文及公众

参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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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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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长庆油田分公司苏里格气田第五采气厂2023年产能建设项目

环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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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井楼油田等区域集输管道隐患治理工程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影

响和环境保护措

施有关的建议和

意见（注：根据

《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

规定，涉及征地

拆迁、财产、就

业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者

诉求不属于项目

环评公参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页不

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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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村

（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

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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